附件1
  开州环湖城区周边“四面山”区域空间控制规划优化调整公示
一、编制原因：
落实上位规划管控要求，指导“四面山”区域保护与建设。
二、编制依据：
1. 《重庆市开州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2. 《开州区环湖城区品质提升规划》
3. 《开州区山水公园城市规划导则》
4. 《重庆市开州区城周“四面山”林相改造提升总体规划》
5. 《重庆市开县“四面山”区域风貌改造方案设计》
6. 《开州区美丽重庆城乡风貌评估》
7. 其他相关规划、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文件。
三、编制单位：重庆市设计院有限公司
四、公示地点：
1. 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网站
2. 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场所公开栏
五、公示时间：2025 年9月30日－2025 年10月29日
六、公示单位：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王文娟、韦雨；联系电话：52988067
七、意见反馈：
1. 若您需对该城乡规划方案发表意见，应在意见反馈期限届满前向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空间规划科提交书面意见，同时提供身份证明材料、联系方式。书面意见可当面提交，也可通过邮寄方式提交。以邮寄方式提交的，请在信封正面注明“公示反馈意见”字样，
提交时间以邮局收件邮戳载明的时间为准。
2. 若您认为您是该城乡规划方案的利害关系人，在提交书面意见时，还应提供该城乡规划方案直接涉及您利益的证明材料。
3. 意见反馈期限截止至公示期届满后 5 日内，未反馈意见的，视为放弃权利。
4. 相关利害关系人可自公示期满之后 5 个工作日内，向重庆市开州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书面听证申请，并提交身份证明材料、直接涉及您利益的证明材料。逾期未提出的，视为自动放弃听证权利。
5. 地址：重庆市开州区汉丰街道开州大道中段 189 号 709（空间规划科）


开州环湖城区周边“四面山”区域空间控制
规划优化调整
一、规划范围
以汉丰湖为核心，东至文峰、丰乐与厚坝交界处，西至镇安南河与彭溪河交界处，南、北至环湖城区周边“四面山”第一道山脊线以下视线所及区域，总面积71.25平方公里，其中：“四面山”建设控制区面积29.72平方公里，城市建设区面积24.50平方公里，统筹储备区面积5.45平方公里，水域面积约11.58平方公里。
二、规划目标
围绕建设“一极两大三区”现代化新开州目标，将“四面山”塑造为“湖光山色、生机盎然”的生态景观幕布。
三、空间管控规划
[bookmark: _GoBack]（一）管控分区划定
依据视线敏感性和用地适宜性将开州环湖城区周边“四面山”建设控制区划分为禁建区与限建区，其中限建区根据保护与建设的实际要求细分为重点控建区和一般控建区。
“四面山”建设控制区总面积2972.33公顷，其中禁建区2940.44公顷，重点控建区10.08公顷，一般控建区21.81公顷。
（2） 建设控制要求
禁建区内禁止各类开发建设活动，但下列活动除外：
1. 排危抢险和灾后重建；
2. 现有合法农房解危改造和必要的风貌改造；
3. 道路、铁路、码头、桥梁、电力通信线路、输气（油） 管道、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及其必要的附属设施建设；
4. 军事设施建设；
5. 公益性项目建设；
6. 因生态环境保护、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文物保护需要进行的建设。
重点控建区内禁止下列开发建设活动：
1. 开山、采石、开矿（已依法取得采矿许可的除外）；
2. 住宅类房地产开发；
3. 新建、扩建工业项目；
4. 新建、改建、扩建坟墓；
5. 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其他开发建设活动；
6. 重点控建区内涉及的建设项目必须按程序进行审批。
一般控建区内的建设活动应按程序进行审批，允许居民自用住宅原址重建、散居居民择址集中新建及符合美丽乡村建设的旅游项目，禁止进行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景观的建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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